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进一步完善“职能部门讲服务”材料的通知

各职能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本学期，学校组织开展了“职能部门讲服务”活动，职能部门和直属单位结合工作职能，对如何改进工作、服务教学做了很多思考。学校拟组织《三江学院职能部门讲服务汇编》并作为评估专家案头材料。请各单位对照《三江学院开展“五讲”活动的实施方案》（校字〔2018〕24号）中附件2要求的内容和顺序，以服务教学、服务师生、服务发展为基本主线，以相应举措和服务承诺为主要内容，对汇报材料进行进一步完善，以体现本部门工作思路和服务水平。汇报题目统一为“××部门讲服务”，格式要求见附件。
请各单位于2018年8月16日前将补充完善后的汇报材料交评建办（联系人：卞钰； 联系电话：4921、8827）。
附件：格式要求


三江学院评建办
2018年7月24日

附件：
标题（居中，小二号黑体）
（副标题，居中，四号，宋体）

一级标题（小三号，宋体，加粗）
正文小四号宋体，段首空两汉字字符，1.25倍行距；页边距:左右各:3.17cm,上下各:2.5cm；页眉：1.7cm, 页脚：1.75cm。
二级标题（四号，宋体，加粗）
三级标题（小四号，宋体，加粗）
图表的标注：图片标注在下方，表格标注在表格上方，居中，汉字用宋体，数字英文用Time New Roman。字号：小五。
